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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簽    中 華 民 國 111年 ○月 ○ 日  於   輔  導  室

	主旨： 職○○○，因病(事)假/離職申請退伙，停伙期間不參加學校午餐，停伙日期結束後辦理退費事宜，請核示。  
說明：
1、 病(事)假者停餐期間結束後，隨即恢復供餐，以維護學生用餐權益。

2、 停伙日期：111年○月○日起至 111 年○月○日止(計○天)。
3、 依據：「屏東縣中小學辦理學校午餐工作要點」第二點第三項實施。
擬辦：是項簽陳校長准予後，會請午餐秘書辦理停伙事宜，學生已繳之午餐費用，由午餐出納辦理退費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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